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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水电工程控制投资开展限额设计的规定 

（能源部 水利部 1990 年 8 月 7 日发布 能源水规[1990]677

号） 

水利水电工程投资的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，是设计管理工作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开展限额设计就是按照国家批准的设计任务书

及投资估算控制初步设计及概算，按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概算，在

保证工程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控制技施设计及其工程投资，使工程

总投资不突破国家批准的限额。为贯彻执行国家计委计标〔１９

８８〕３０号文《关于控制建设工程造价的若干规定》中的有关

精神，结合水利水电工程的特点，现就开展限额设计提出以下几

项规定。 

１.为保证设计产品质量、提高投资效益，设计单位要认真比

选设计方案，严格按照国家现行规定和设计深度要求，编制可行

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及初步设计概算，既要防止漏项少算，又不

能高估冒算，使投资估算和设计概算真正起到控制建设项目投资

的作用。 

２.国家批准的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总概算（利用外资项目

为批准的内外资总概算，下同）是能源部、水利部、国家能源投



 - 2 - 

资公司及水利水电工程集资各方据以控制工程总投资的最高限额，

是建设银行施行监督以及投资方和建设单位进行结算工程价款的

主要依据。为控制工程投资，设计单位要对审查批准的工程静态

总投资（不包括建设单位、地方承担的项目。下同）不超过相应

限额承担经济责任，其责任范围包括： 

（１）永久建筑工程、永久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和金属结构

设备及安装工程的工程项目、工程量、设备数量、未计价装置性

材料数量的增减，型号、规格变动造成的投资增加（包括设计单

位外委的设计项目）； 

（２）施工导流围堰工程和场内施工交通工程发生的量差造

成的投资增加； 

（３）根据国家规定的现行政策、制度、定额、费用标准确

定的投资额度，设计单位未经审批单位同意，违反规定，擅自提

高建设和永久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标准，增列初步设计范围以外

的工程项目等原因造成的投资增加； 

（４）由于设计单位初步设计工作深度不够，或设计标准选

用不当，设计单位提出的主要设计方案与工程量虽经上级主管部

门审查原则同意，在技施设计阶段工程量、机电金属结构设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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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及型号规格仍有较大变动且未经原审查部门同意导致增加的投

资； 

（５）未经原审批部门同意，其他部门要求设计单位提高工

程建设标准、增加建设项目，并经设计单位出图增加的投资； 

（６）因水库淹没实物指标调增造成的费用增加； 

（７）工程科研试验费用超支。 

设计单位对以下情况造成的工程投资增加不承担责任： 

（１）国家政策变动和计划调整； 

（２）工资物价调整后的价差； 

（３）与工程无关的不合理摊派； 

（４）水库淹没处理补偿费、土地征用费标准改变； 

（５）建设单位和地方承包项目超出国家规定及初步设计审

批意见多开支的费用； 

（６）经原审批部门同意，超出已审批的初步设计范围以外

的重大设计变动和工程项目增加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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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７）其它单位强行干预设计，而设计单位又提出了不同意

的书面意见，并报送了上级主管部门和投资方，仍然发生的工程

投资增加； 

（８）经原审批部门批准补充增加的勘测设计工作量相应增

加的勘测设计科研费； 

（９）审查单位改变设计单位报审的初步设计中推荐的主要

设计方案不当，致使设计方案审定后在技施设计阶段又有较大修

改而增加的投资； 

（１０）按勘测设计收费标准规定，不属水利水电设计收费

标准范围内的外委设计工程项目，如对外交通、供电线路、通信

线路工程等增加的投资； 

（１１）其它特殊情况，如施工过程中发生超标准洪水和地

震等所增加的投资。 

３.各设计单位要把贯彻执行限额设计的几项规定作为提高设

计质量，抵制任意提高建设标准和增加设计项目的依据。要建立

以院长、总工程师、设计总工程师、概算专业主任工程师及其他

专业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各层次的技术经济责任制度，把控制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90


